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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香

港

報

章

稱

許

家

七

直

通

(
本
報
駐
港
特
派
員
十
五
日
專
電)
香
港
多
家
報
刊
今
天 

以
「中
國
通
緝
許
家
屯
」
、
「中
共
成
立
專
案
小
组
追
査
許
家 

屯
」
爲
頭
題
，
相
信
這
是
永
遠
無
法
證
實
的
傳
説
。 

可
以
證
實
的
是
：
許
家
屯
離
國
赴
美
，
係
持
公
務
護
照
， 

他
的
美
國
非
移
民
入
境
簽
證
獲
准
可
在
三
年
内
無
限
次
数
出
入 

美
國
國
境
。

按
中
共
的
幹
部
迫
避
制
度
，
新
華
社
香
港
分
社
社
長
離
休 

後
都
不
應
再
返
香
港
，
甚
至
旅
遊
亦
不
許
可
，
以
避
免
影
響
其 

繼
任
者
的
工
作
。
前
任
社
長
梁
威
林
、
王
匡
和
前
總
編
輯
李 

冲
、
副
總
編
輯
潘
德
聲
，
及
副
社
長
郭
峰
、
羅
克
明
無
不
如 

此
。

而
許
離
休
後
還
多
次
來
港
，
且
最
後
一 
次
並
乘
機
赴
美 

「旅
遊
訪
問
」
，
雖
畫
法
，實
已
犯
黨
紀
。

但
中
共
内
部
定
調
爲
「許
氏
只
屬
出
國
旅
遊
訪
問
休
 

息
」
，
是
留
有
餘
地
，
不
啻
向
許
氏
傳
遗
一 
個
訊
息
-

「只
要 

不
公
開
叛
逃
，
不
披
露
國
家
機
密
」
，
天
大
事
都
可
以
商
量
。 

許
家
屯
既
然
破
例
不
循
由
外
交
部
在
北
京
申
辦
赴
美
手 

續
，
而
自
行
在
港
辦
理
，
他
自
然
係
基
于
環
境
形
勢
，
不
得
不 

爾
，
亦
自
然
有
其
分
寸
，
從
容
佈
置
，免
得
秋
後
算
賬
。 

若
要
出
賣
黨
國
機
密
，
則
許
氏
曾
參
與
中一6

工
作
，
經
歷 

中
英
談
判
，
基
本
法
起
草
工
作
的
整
個
過
程
，
又
長
期
掌
握
中 

共
海
外
部
港
澳
工
作
和
中
共
九
七
年
前
後
的
各
種
安
排
計
劃
， 

「六
四
事
件
」
的
海
外
善
後
工
作
及
國
家
安
全
局
的
海
外
聯 

络
、
監
視
工
作
等
機
密
，
如
肯
披
露
，
可
謂
兹
事
體
大
、
底
牌 

盡
揭
。
但
以
許
氏
的
歷
史
、
氣
度
與
智
慧
看
，
他
未
必
要
出
此 

下
策
，
致
絶
自
已
的
後
路
。

一 
般
人
以
爲
許
氏
出
走
，
政
治
原
因
居
多
：
(
一)

「六

如
果
申
請
人
有
親
戚 
了
至
少
一
年
，
白
白 

居
住
在
古
壁
省
内"

玄
了
加
拿
大
的
許
 

又
或
申
請
人
之
配
偶 
多
人
力
和
物
力
。

兩
套
各
自
的
移

能
講
法
語
，
又
或
有

十
二
歲
以
下
的
星
童 
民
系
統
有
時
還
給
移 

時
，
均
可
有
額
外
的 
民
工
作
造
成
漏
洞
。 

得
分
。
麥
菲
指
責
這 
麥
菲
以
八
十
年
代
爲 

種
計
分
方
法
的
目
的 
例
，
當
安
大
略
省
和 

是
十
分
明
顯
的
。 

卑
詩
省
在
八
十
年
代 

根
據
現
時
的
制 
初
收
緊
移
民
法
例
 

度
，
加
拿
大
聯
邦
政 
時
，
古
壁
却
大
開
移 

府
和
古
壁
省
可
以
有 
民
之
門
。
但
由
於
加 

各
自
的
移
民
部
門
。 

拿
大
有
允
許
遷
居
的 

古
壁
省
現
時
就
有
移 
自
由
，
一
些
想
移
民 

民
官
駐
在
巴
黎
、
羅 
加
拿
大
的
人
便
鑽
空

蘇

總

統

亠

將

訪

加

(
渥
太
華
加
新 
允
。

社
十
五
日
電)
加
拿 

戈
巴
徹
夫
將
由 

大
首
相
辦
公
鹿
今
日
其
太
太
麗
莎
陪
同
， 

證
實
，
蘇
聯
總
統
戈 
屆
時
他
將
會
與
加
首 

巴
徹
夫
將
于
接
近
本 
相
穆
倫
尼
討
論
廣
泛 

月
底
時
，
訪
問
渥
太 
的
問
題
，
由
東
西
關

華
兩
天
。

係
以
至
經
濟
局
勢
等

戈
巴
微
夫
將
于 
等
。

本
月
底
前
往
華
盛
頓 

此
次
將
爲
戈
巴 

，
與
布
殊
總
統
會
晤
徹
夫
首
次
以
元
首
及 

。 

蘇
共
領
袖
資
格
，
訪 

戈
巴
徹
夫
將
于 
問
加
拿
大
，
雖
然
他 

五
月
廿
九
日
至
卅
日
在
一
九
八
三
年
春
季 

，
前
來
加
拿
大
。 

時
，
曾
經
前
往
加
國 

加
首
相
于
去
年 
訪
問
，
但
當
時
他
祇 

訪
問
莫
斯
科
時
，
曾
是
蘇
聯
的
農
業
部
長 

經
邀
請
戈
巴
徹
夫
訪
。

8
E
m
L
   

度

不

公

 

卑

詩

或

可

效

法

古

壁

自

創

移

民

系

統

一 

(
本
報
訊)
温
哥
華
太
陽
報 
一 
名
專
欄
作
家
發
表
文
章
抨
擊
古
壁
省
的
移
民
政
策I  

一
不
公
平
。

麥
菲
並
指
出
，

既
然
米
治
湖
協
議
給 

予
加
拿
大
各
省
平
等 

9  
的
權
力
，
卑
詩
省
也

李
察
•
麥
菲
在
該
文
中
指
出
，
古
壁
省
的
移
民
政
策
一 
方
面
爲
了
改
善
該
省
的
經 

一
濟
，
一 方
面
也
是
爲
了
提
高
古
壁
省
日
益
下
降
的
講
法
語
的
人
口
。

他
認
爲
，
今
年 
馬
、
布
宜
諾
斯
艾
利 
子
，
申
請
移
民
古
壁 
移
民
法
例
漏
洞
到
了 
有
可
能
有
一
套
自
己

省
，
然
後
搬
到
其
他 

一
九
八
六
年
才
被
堵 
的
移
民
制
度
。 

的
省
份
居
住
。
該
個 
上
9

加
拿
大
全
國
的
移
民 
斯
和
香
港
。

額
爲
十
六
萬
，
而
古

麥
菲
説
，
上
述

$

街

頭

揮

槍

壁
一 
省
已
佔
去
四
 
兩
套
系
統
有
時
還
造

萬
。

成
麻
煩
，
兩
個
機
構

他
指
出
古
壁
省 
工
作
重
叠
，
例
如
加 

的
移
民
計
分
方
法
十 
拿
大
駐
南
韓
大
使
館 

分
不
公
平
，
而
偏
袒 
就
堅
持
申
請
人
除
了

簡

14

看
一

要
約
見
古
壁
省
的
移

法
語
人
士
。

警

方

已

拘

兩

男

子

協

助

調

查

 

估

計

是

兩

派

偶

遇

拔

槍

血

戰

 

(
本
報
訊
)
溫 
發
生
黑
幫
份
子
槍
戰 

亡
，
另
一 
人
受
傷
。

例
如
.
一
在
語
言 
民
官
外
，
還
要
約
見 

能
力
方
面
的
計
分
，
加
拿
大
的
移
民
官
， 

能
講
英
語
者
僅
可
得 
經
雙
方
同
意
外
才
能 

二
分
，
但
可
説
法
語 
發
給
簽
證
，
使
整
個

者
都
可
得
十
五
分
。
申
請
審
査
手
續
拖
長 

哥
華
東
區
昨
日
再
度 

，
混
戰
中
有
一 
人
死 

據
目
擊
者
稱
，

加
，
而
後
者
亦
已
答

原

利

率

 

提

高

(
渥
太
華
加
新
社
十
五
日 

電)
財
政
部
長
威
爾
遜
星
期
二 

把
政
府
儲
蓄
債
券
的
現
行
十
厘 

五
利
息
提
高
至
十
一
厘
五
，
爲

期
五.個
月
至
十
月
三
十
一
日
爲 
八
九
年
期
間
發
出
的
債
券
。

一 

止
。 

公
債
利
率
與
其
他
存
款
利
一 

威
爾
遜
在
其
新
聞
公
報
中 
率
的
差
距
日
大
，
使
到
加
國
人 
一 

說
，提
高
公
債
利
息
率
是
基
於
士
於
上
週

，5^

現
價
値
十
五
億
一 

最
近
市
上
利
息
率
變
動
，
同
時
元
的
債
券
。
公
債
持
有
人
可
以 

其
目
的
在
於
使
公
債
維
持
其
競 
兌
現
公
債
而
不
致
損
失
四
月
份 

爭
能
力
跟
其
他
儲
蓄
證
券
抗
衡 
利
息
的
時
機
，
以
上
週
爲
最
早
一 

0 

時 ®

。

- 

所
有
未
滿
期
的
未
兌
現
公 

迄
今
餘
存
仍
未
兌
現
的
公
一 

-
債
均
獲
照
較
高
利
率
付
息
。
此
債
，
其
總
値
爲
三
百
七
十
五
億
一 

▼
類
債
券
是
一 
九
八
三
年
至
一
九
元
。

槍
戰
發
生
在
百
老
渔 
爲
沙
格
•
菲
奴
諾
夫 

運
毒
及
串
謀
運
毒
。

東
街
和
C
A
R
O
L
 

S
E
R
G
E
|
•
f

菲
氏
的
妻
子
茱

I
N
A

街
街
口
附
近 
I
L
O
N
O
V
)

， 

迪
•
菲
奴
諾
夫
也
在 

一
家
摩
托
車
行
門
前 
現
年
二
十
八
歲
，
生 

現
塲
，
她
一
面
哭
泣 

。
時
間
爲
大
約
下
午 
前
與
妻
子
居
住
在
西 

一
面
發
誓
要
報
仇
。一

時
三
十
分
左
右
。

溫
哥
華
市
，菲
奴
諾

本
報
幷
獲
得
消

警
方
估
計
是
次 

夫
被
子
彈
射
中
胸
部 

息
，近
數
月
來
，
溫 

槍
戰
可
能
屬
對
立
的 

，但
仍
堅
持
走
進
百 

市
兩
大
黑
幫
派
系
正 

兩
派
黑
幫
份
子
偶
在 
老
滙
東
街
六
百
零
六 

因
爭
奪
毒
品
市
塲
而 

街
頭
相
遇
而
拔
槍
厮 
號
的
一
家
摩
托
車
店 

磨
刀
霍
霍
。

殺
。

該
兩
派
中
，
其

內
，
但
十
分
鐘
後
送

目
擊
是
次
事
件 
入
醫
院
已
吿
魂
歸
天 

中
一
派
爲
俄
羅
斯
幫

的
途
人
稱
事
件
發
生

，
菲
氏
的
另
一
名 

，在
過
去
數
月
來
，

前
完
全
沒
有
警
吿
。 

同
伴
遭
人
用
鐵
鎚
擊 

該
幫
曾
多
次
「
侵
入

只
是
突
然
間
槍
聲
大 
傷
面
部
。

」
其
他
黑
幫
的
地
盤

作
，
估
計
事
件
中
共 

菲
氏
在
事
件
發
，
因
此
成
爲
其
他
黑 

發
槍
四
響
。 

生
前
正
在
受
到
販
運 

幫
報
仇
的
目
標
。
現 

警
方
現
時
已
扣 
毒
品
的
控
罪
。
他
在 

尙
未
淸
楚
是
次
事
件 

留
兩
人
協
助
調
查
。

去
年
九
月
七
日
被
控 

是
否
含
有
報
仇
的
成 

事
件
中
的
死
者 
兩
項
罪
名
，
分
别
爲 
份
。

四
」
事
件
前
後
的
賬
，
算
得
緊
，
許
氏
難
以
應
付
，
(
二)
今 

後
出
路
前
景
暗
淡
，
而
李
鵬
内
閣
肯
定
不
給
予
他
以
發
展
機 

會
，
(
三)
他
研
究
探
討
中
國
未
來
發
展
路
向
的
意
願
難
償
。 

其
實
，
未
經
證
實
的
消
息
指
出
，許
家
屯
被
算
的
經
濟
賬 
- 

也
很
嚴
重
：
(
一)
中
紀
委
正
追
查
他
動
用
七
千
一 
百
萬
港
元 

買
下
昔
日
「佳
寧
」
首
腦
陳
松
青
在
赤
柱
的
山
頂
道
三
號
别 

墅
，
和
以
一
百
萬
元
用
私
人
名
義
向
賭
王
買
下
澳
門
松
山
的
時 

價
值
六
百
萬
港
元
的
别
墅
，
(
二)
他
過
去
每
年
化
五
至
七
百 

萬
港
元
請
客
送
禮
，
(
三)
他
動
用
新
華
社
的
基
金
一
億
元
港- 

幣
活
動
于
香
港
股
票
市
場
，
直
接
破
壞
黨
政
機
關
本
入
經
濟
一 

實
質
活
動
的
規
定
，
(
四)
他
在
深
圳
貝
W

建

「貝
嶺
居
招
待 

所
」
，
派
其
舊
待
衛
長
張
僵
任
總
經
理
。

，還
有
，
他
安
排
同
鄉
周
鼎
爲
澳
門
新
華
分
社
長
、
陳
鳳
- 

英
、
王
如
登
爲
新
華
社
香
港
分
社
的
社
長
助
理
及
許
多
江
浙
同
一 

鄉
取
得
國
貨
代
畫
，
都
被
傳
成
爲
許
氏
的
「罪
狀
」
。 

故

「許
家
屯
事
件J

出
現
後
，
新
華
社
内
部
的
人
事
關
係
- 

極
爲
緊
張
。 

- 

他
的
舊
部
正
被
要
求
檢
討
許
家
屯
的
思
想
與
言
行
。
原
掌 

握
人
事
組
織
的
副
社
長
鄭
華
，
正
備
受
社
内
員
工
的
攻
擊
，
要 

他
對
調
整
待
遇
及
升
級
表
態
。
另
一
副
社
長
佘
孟
孝
傳
將
内
調- 

回
京
，
任
司
法
部
副
部
長
。
副
社
長
、
前
外
交
部
長
喬
冠
華
之
- 

子
喬
宗
淮
，
亦
傳
將
調
往
中
國
駐
英
大
使
館
任 
一 
級
秘
書
。 

一 

新
華
社
香
港
分
社
短
期
内
之
人
事
調
動
，
反
映
許
氏
勢
力 
二 

的
消
滅
，
是
不
可
避
免
和
遮
掩
的
了
。 

一， 

「許
家
屯
事
件
」
無
疑
正
在
形
成
之
中
，
但
何
時
才
真
相 

大
白
呢
？J

許
氏
本
人
固
然
審
慎
，
輕
易
不
會
露
面
或
表
態
， 

以
静
觀
變
，
中
共
中
央
處
境
尷
尬
，
更
是
「無
聲
勝
有
聲
」
，
一 

以
「不
變
應
萬
變
」
，
希
望
許
氏
不
求
政
治
庇
護
，
而
永
遠 

「旅
遊
訪
問
休
息
一
下
去
。

如
此
這
般
，
來
不
及
出
國
或
有
意
回
國
掩
護
許
氏
出
走
的- 

許
太
遅
些
也
被
批
准
出
國
，
或
許
氏
又
乘
時
局
之
變
回
國
度
其
一 

幸
福
的
晚
年
，
都
是
有
可
能
的
。 

- 

許
氏
一
家
能
從
容
地
赴
美
，
入
境
簽
證
無
問
題
，
生
活
費
- 

用
無
問
題
，
就
已
説
明
了
不
少
道
理
。
世
事
如
棋
，
諸
君
試
拭 

目
以
待
真
相
之
大
白
吧
！ 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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